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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民眾舉發污染案件實施要點修正總說明 

為獎勵民眾舉發污染環境事實，避免發生危害環境事件，本署於九十五年一月三

日訂定「獎勵民眾舉發污染案件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本要點實行迄今八年，

原規定係為鼓勵民眾勇於舉發違法行為，使違規污染者有所警惕，進而降低環境污染

事件。惟依據歷年地方政府環境保護局推薦指標性污染案件舉報數量偏低，且近年地

方政府對環境污染案件，亦提供檢舉獎金制度，特別是烏賊車及環境衛生案件，本案

獎勵對象應與地方政府有所區隔並提高誘因激勵民眾勇於舉發污染案件等考量，爰為

本次修正，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 本規定易遭誤解為國內所有污染獎勵案件核發之最高準則，爰刪除之。（現行

規定第二點） 

二、 明定污染案件之獎勵範疇。（修正規定第二點） 

三、 避免檢舉人就同一污染案件重複領取獎金，爰增列第六款規定。（修正規定第

四點） 

四、 配合修正條文新增第二點規定，第一項文字酌作修正。（修正規定第五點） 

五、 取消外聘委員改由本署相關單位組成評審小組審核，評審小組成員為五人至十

人。（修正規定第六點） 

六、 評審小組會議原則每年召開二次。（修正規定第七點） 

七、 提高案件獎勵金額度，以鼓勵民眾勇於舉發違法行為。（修正規定第八點） 

八、 明定獎勵民眾舉發污染案件效益審酌方式，每件最高獎勵金額不得超過新臺幣

一百萬元。（修正規定第九點） 

九、 規範提薦獎勵案之保密事宜。（修正規定第十點） 



 2 

獎勵民眾舉發污染案件實施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一、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

本署)為獎勵民眾舉發污染事

實，避免發生危害環境事

件，特訂定本要點。 

一、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

簡稱本署)為獎勵民眾愛

護環境舉發污染事實，

避免發生危害環境事

件，保障國民健康，特

訂定本要點。 

酌作文字修正。 

 二、為獎勵污染案件之舉

發，關於應受獎勵人之

推薦、審核、領取獎金

之要件及程序，除法令

另有規定外，均依本要

點辦理。 

一、本點刪除。 
二、本規定易遭誤解為國內所

有污染獎勵案件核發之最

高準則，爰刪除之。 

二、本要點所稱污染案件，指經

各級環境保護主管機關依其

污染事實裁處罰鍰(含追繳不

法利益)確定金額達新臺幣十

萬元以上或經環境保護主管

機關移送檢察機關偵辦並起

訴(含緩起訴）之案件。 

 一、本點新增。 
二、明定污染案件之獎勵範

疇。 
三、確定金額為環境保護主管

機關所裁處之罰鍰金額。 
四、緩起訴處分對於製造污染

者課予一定負擔，則實質

上係一種制裁，以代替判

決處罰，爰明定污染案件

之獎勵範疇包含緩起訴之

案件。 
三、舉發人舉發之污染案件具有

下列情形之一，得依本要點

之規定推薦給獎： 

(一) 目擊污染事實除通知環境保

護主管機關外，並提供具體

可資辨識之佐證資料，或協

助環保人員到達污染地點，

經查證屬實者。 

(二) 對於有嚴重污染環境之虞之

事件，向環境保護主管機關

提出舉發，因而經有關機關

適時處置，致避免環境遭受

嚴重損害者。 

(三) 舉發破壞公有環境保護設施

致造成環境污染之行為，並

提供確實證明資料者。 

(四) 其他舉發案件，因其事實或

現象特具代表性，或現行環

保法規所未規範，惟能提出

具體建議，經本署認為有參

採價值者。 

三、舉發人舉發之污染案件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得

依本要點之規定推薦給

獎： 

(一) 目擊污染事實除通知環

境保護主管機關外，並

提供具體可資辨識之佐

證資料，或協助環保人

員到達污染地點，經查

證屬實者。 

(二) 對於有嚴重污染環境之

虞之事件，向環境保護

主管機關提出舉發，因

而經有關機關適時處

置，致避免環境遭受嚴

重損害者。 

(三) 舉發破壞公有環境保護

設施致造成環境污染之

行為，並提供確實證明

資料者。 

(四) 其他舉發案件，因其事

本點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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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或現象特具代表性，

或現行環保法規所未規

範，惟能提出具體建

議，經本署認為有參採

價值者。 

四、舉發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核給獎金： 

(一) 匿名或以虛偽姓名、地址舉

發。 

(二) 公務員或受委託執行公權力

人員因執行職務發現污染事

實而舉發。 

(三) 各級環保機關現職人員。 

(四) 中央及地方公職人員。 

(五) 舉發之污染案件與環保機關

已查獲者，為同一污染事

實。 

(六) 舉發人就同一污染案件已依

其他規定領取獎金。但有具

體事蹟，經本署審查同意

者，不在此限。 

四、舉發人具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不核給獎金： 

(一) 匿名或以虛偽姓名、地

址舉發。 

(二) 公務員或受委託執行公

權力人員因執行職務發

現污染事實而舉發。 

(三) 各級環境保護機關現職

人員。 

(四) 中央及地方公職人員。 

(五) 舉發之污染案件與環境

保護主管機關已查獲者

為同一污染事實。 

一、酌作文字修正。 
二、避免舉發人就同一污染案

件重複領取獎金，爰增列

第六款規定。 

五、各級環境保護主管機關應就

符合第二點及第三點規定之

舉發污染案件，提報附表所

列之相關證明文件，報請本

署辦理審核、獎勵。 

地方環境保護主管機關，就

推薦獎勵案件，應先組成審

查小組審查後，再報請本署

審核、獎勵。 

五、各級環境保護主管機

關，均得就符合第三點

規定之舉發污染案件填

具推薦書(如附件)，報

請本署辦理審核、獎

勵。 

地方環境保護主管機

關 ， 就 推 薦 獎 勵 事

件，應先組成審查小

組審查後，再報請本

署審核、獎勵。  

配合修正條文新增第二點規

定，第一項文字酌作修正。 

六、本署為審核受推薦之案件，

並期審核作業之公正，特組

成評審小組。 

評審小組置召集人一人，由

署長指定本署相關單位簡任

級人員兼任之，負責召集會

議，並擔任會議主席。評審

小組成員五人至十人，由本

署相關單位代表擔任之；評

審小組成員任期一年，期滿

得續聘。 

評審小組審核受推薦之案件

以書面為原則；必要時，得

派員實地查證。 

六、本署為審核受推薦之事

件，並期審核作業之公

正，特組成評審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本委員會置召集人一

人，由署長指定本署相

關單位代表之委員兼任

之，負責召集會議，並

擔任會議主席。委員六

至十三人，由本署相關

單位之代表五至十人及

專家學者一至三人擔任

之；委員任期一年，期

滿得續聘。 

本委員會審核受推薦之

委員會審核之機制，取消外聘

委員改由本署相關單位組成評

審小組審核，評審小組成員為

五人至十人，由本署相關單位

代表擔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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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以書面審核為原

則，必要時，得派員實

地查證。 

七、本署應就各級環境保護主管

機關所推薦之人選及事蹟彙

集審核；每年召開二次評審

小組會議為原則，核定其中

事蹟卓著者予以獎勵。必要

時得召開臨時會議，就具有

特殊、重大具體事蹟之舉發

案件，核定即予獎勵。 

七、本署應就各級環境保護

主管機關所推薦之人選

及事蹟彙集審核；於每

年三月、七月、十一月

間分別召開評審委員

會，核定其中事蹟卓著

者予以獎勵。必要時得

召開臨時會議，就具有

特殊、重大具體事蹟之

舉發案件，核定即予獎

勵。 

委員會審核之機制與定期召開

會議事項，改由本署原則於每

年召開二次評審小組會議審

核。 

八、獎勵方式如下： 

(一)經本署核定應予獎勵之案

件，依獎勵民眾舉發污染案

件效益審酌方式，每件核給

新臺幣一萬元至一百萬元之

獎金。 

(二)二人以上，先後舉發同一污

染案件者，僅獎勵最先舉發

者；二人以上共同或同時舉

發同一污染案件者，以該案

件應核給之金額平均分配

之。 

(三)經核定應予獎勵之案件，由

本署通知推薦單位轉知舉發

人於三十日內領取獎金，並

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辦理；

屆期未領取者，視為放棄。 

八、獎勵方式如下： 

(一)經本署核定應予獎勵之

事件，依其效益審酌，每

件核給新台幣壹仟元至貳

拾萬元之獎金，其效益審

酌原則另定之。 

(二)二人以上，先後舉發同

一案件者，僅獎勵最先舉

發者；二人以上共同或同

時舉發同一案件者，以該

事件應核給之金額平均分

配之。 

(三)經核定應予獎勵之事

件，由本署通知推薦單位

轉知受獎勵人於三十日內

領取獎金。 

一、 提高案件獎勵金額度，每件

核給新臺幣一萬元至一百萬

元之獎金。 
二、 修正第三款通知舉發人於三

十日內領取獎金，屆期未領

取者，視為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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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獎勵民眾舉發污染案件效益

審酌方式，採下列基本點數

與加權點數合計方式，以每

點數核給新臺幣一萬元核算

獎勵金額。但本署得視預算

情況酌予調整，且每件最高

獎勵金額不得超過新臺幣一

百萬元： 

(一)基本點數：凡獎勵案件之具

體事蹟及內容，經審查符合

第二點規定及下列要件之

一，即核予基本之點數： 

1.符合第三點第一款規定，

且製造污染者經環境保護主

管機關命其停工、停業、撤

銷、廢止其許可或移送檢察

機關偵辦並起訴者，給予基

本點數十至一百點。  

2.符合第三點第一款規定，

且製造污染者經環境保護主

管機關告發處罰者，給予基

本點數一至五十點。 

3.符合第三點第一款規定，

且舉發污染案件經環境保護

主管機關初審通過並推薦

者，給予基本點數一至五

點。 

4.符合第三點第二款規定

者，給予基本點數十至六十

點。 

5.符合第三點第三款規定

者，給予基本點數五至三十

點。 

  6.符合第三點第四款規定

者，給予基本點數一至二十

點 

(二)加權點數：受獎人或其獎勵

事件併具有下列事項之一，

經評審通過者，得另予加

權；各事項加權之點數，以

不超過二點為原則，必要時

可複選加權之： 

1.基於受獎人愛護環境且主

 一、本點新增。 

二、明定獎勵民眾舉發污染案

件效益審酌方式，每件最

高獎勵金額不得超過新臺

幣一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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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積極協助政府消除公害污

染，特為表彰其見義勇為之

精神者。 

2.避免重大環境污染且適時

遏止公害糾紛事件醞釀者。 

3.對社會公益、保障國民健

康有明顯之貢獻者。 

4.社會輿論焦點，對相關之

污染源有強烈警惕作用或對

環境教育具正面宣導效果

者。 

5.其他具有特殊、重大具體

事蹟經評審小組審核通過

者。 

 

 

 

 

 

 

 

 

 

 

 

 

 

 

 

 

 

 

 

 

 

 

 

十、各級環境保護主管機關及單

位，關於推薦獎勵案件之作業應

以密件方式辦理，並應依個人資

料保護法及其相關法令規定辦

理。 

十、受理舉發污染案件之機

關及單位不得洩漏任何

可資辨認舉發人身分之

消息或資料，違反規定

者，不論故意或過失均

應依法追究責任。 

各級環境保護主管機

關及單位，關於推薦

獎勵事件之作業，均

應 以 密 件 方 式 辦 理

之。  

前述二項之規定，於

舉發人事前以書面同

意 公 開 其 身 分 資 料

者，不適用之。  

針對提薦獎勵案之保密事宜酌

修文字內容。 

十一、本要點執行所需經費由本

署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十一、本要點執行所需經費

由本署相關經費項下支

應。 

本點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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